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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健康保险个人所
得税政策试点，真正提供给消费
者满意的保障产品、为完善全民
医保体系做出贡献，保监会对税
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实施了
极为严格的监管。在产品的设
计开发上，明确要求，保险公司
不得因被保险人既往病史拒保，
承保后要保证续保。

在财务管理方面，要求公司
对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
务进行单独核算，单独归集个人
税优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赔付
支出、经营管理费用、盈亏，单独
出具个人税优健康保险业务的

利润表、费用明细表及报告，据
实列支经营费用，不断加强对费
用的控制力度，切实提高费用管
理水平，降低业务经营成本。目
前，部分公司还开发了线上承保
和理赔服务平台，提供“线上+
线下”多渠道服务，可以最大限
度满足消费者需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已
经有中国人寿、太平洋人寿、平安
人寿、新华人寿、太平人寿、太平养
老、人保健康、阳光人寿、泰康养
老、建信人寿、东吴人寿等11家寿
险公司开展了税收优惠型健康保
险产品业务，上市产品近30款。

生病住院，医保不够用怎么办？

郑州试点个税优惠型健康保险
生病住院后报销医疗费用时，超出医保报销目录范围的医疗费用怎么办？超出医保报销限

额的部分怎么办？有没有一种保障产品，既能解决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负担，在购买时还能够享
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答案是肯定的。日前，财政部、国税总局和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每个省选择一个城市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
税政策试点，省会郑州市成为试点城市之一。 郑报融媒记者 倪子 通讯员 吴雁

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
政策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对试
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
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按照 2400
元/年（200元/月）的限额标准在
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举个
例子，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为 3500元，如果购买特定
的税优型健康保险产品，每月
200元以内的保费支出可以税

前列支，也就是说，计算个人所
得税时，起征点提高到了 3700
元。起征点提高了，市民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就会相应有一定
程度的减少。

业内人士表示，对个人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税收优惠
政策，是国家一项重要惠民政
策。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
惠是鼓励广大群众购买商业健

康保险、弥补政府医保不足、提
高医疗保障能力的最有效的政
策杠杆之一。这项政策的出
台，一方面可以鼓励个人积极
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增强个人
的健康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医疗保障水
平，减轻群众的医疗负担，同时
也有利于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医
疗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财政部、国税总局和
保监会联合印发的税收优惠型
健康保险产品示范条款，该类
产品的保险责任包括住院医疗
费用保险金、住院前后门诊费
用保险金、特定门诊治疗费用
保险金等。在保障期限内，被
保险人实际发生的符合当地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自
付的，或者合同约定的当地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外的
医疗必需且合理的医疗费用，

在经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以
及其他补充保险报销支付后的
剩余部分，都可以给予报销。

其中，基本医保基金支付
范围内费用给予 100%报销，基
本医保目录外费用给予 80%报
销。年度保障额度不低于20万
元（首次投保时已罹患既往症
的保额为不低于 4万元），保证
续保期间内累计医疗费用赔付
限额最低为80万元。部分公司
保证续保期间内累计医疗费用

赔付限额可以达到100万元。
此外，目前国内绝大部分

的商业医疗、健康类保险产品
通常会对带病投保人拒保，或
者投保人患病后第二年不能续
保，或者对既有疾病部分做出
责任免除、加费等处理。税收
优惠型健康保险产品要求公司
允许投保人带病投保，保险公
司不得拒保，不得进行费率调
整，投保人不用再因为“既往
病”无法投保而烦恼。

严格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允许投保人带病投保

购买支出可享税收优惠


